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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至今，转基因大讨论已经进行4年多。

大讨论暴露出我国转基因科研链、产业链的许
多漏洞和问题。从基本理论、立法、发展规划、
经费审批、科研内容、科研体制、安全评估和
实验、审批，再到推广、监管、生物国防、善
后赔偿等，均存在大量漏洞和问题。



一、基本理论已经过时



1、“一个基因只编码一个特定的蛋白质”理论已经过
时

首先，在科学界，转基因的基本理论“一个基因只编码

一个特定的蛋白质”，其实早已过时。这是50年前的理论。
科学界早已取得共识，基因与蛋白质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关
系。

对于基本理论是错误的转基因技术，我们需要对其进行
全面深刻的认识和反思，需要对现有的科研、实验、开发进
行深刻反思。在全面反思的基础上再决定哪些实验和科研项
目该做。



2、除了DNA，微小RNA也参与到生物的进化当中

2011年9月，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张辰宇教授的团队研

究成果发表在国际知名刊物《细胞研究》上，颠覆了转基因
安全的神话。“植物的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可以通过
日常食物摄取的方式进入人体血液和组织器官。并且，一旦
进入体内，它们将通过调控人体内靶基因表达的方式影响人
体的生理功能，进而发挥生物学作用。

这一发现还能帮助我们理解共同进化机制，即某一物种
的基因改变可以触发另一物种的改变。”



美国《大西洋月刊》刊文《转基因食品有非常真实的危

险》，张辰宇教授的研究颠覆了孟山都公司的理论基础，孟
山都公司宣称：“测试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安全性是完全没
有必要、也没有意义的”。其理论依据是1960年前后的“中
心法则”遗传学，中心法则假说是：DNA主导细胞，从DNA
到细胞之间存在一种单方向运行的指令控制链。”但是真实
的世界却是，除了DNA，微小RNA也参与到生物的进化当中。

孟山都和其它公司用“敲除”某个RNA的方法，可以开
发出杀虫转基因植物，既然RNA（核糖核酸）干扰原理可以
用于杀虫，那么这个能致死昆虫的生物学机理，在人类身上
应该也是同样存在的。



二、立法漏洞



1、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营养质量不得低于对应的原有食品

2002年7月1日施行的《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曾有

规定，“ 转基因食品的食用安全性和营养质量不得低于对应

的原有食品”。但是在该管理办法废止后，新的法规中都将
此条规定删除。建议在正在修订的《粮食法》、《食品安全
法》中重新强调、落实这一点。



2、卫生部不负责转基因安全审批

根据《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2002年7月1日起施行，
2007年12月1日废止），新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需要卫生部的审
批。

2011年11月21日，公众代表杨晓陆向卫生部递交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表，要求卫生部出具采用美国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
因大豆品系加工的三种产品的审批文件。这三种产品是，转
基因大豆油、采用“化学浸出”工艺加工生产的转基因大豆
油、其他含有转基因大豆成分的食品。





2011年11月23日卫生部回复，卫生部未受理和审批过这

三种产品。最近几年，每年进口约5000、6000多万吨转基因
大豆、加工的转基因大豆油及其附属产品，竟然不符合国家
法规。

2011年12月7日，北京消费者提交《关于益海嘉里非法经
营转基因食品致卫生部的举报信》，要求卫生部对违法的公
司及转基因大豆及其附属产品进行处罚。





根据现行法规，卫生部不负责管理转基因安全。但是在

《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2007年废止之前，卫生部对这
三种产品却负有责任。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现行《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
卫生部已经将转基因的安全审批等最关键工作交给了农业部。
卫生部不参与转基因农作物、食品的安全评审工作。



其次，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
送审稿）》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乳品、转基因食品、畜禽
屠宰、酒类和食盐的食品安全管理，适用本法；法律、行政
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请注意，除此之外，该法规无一句话再涉及转基因。
这个规定恰恰表明，卫生部将转基因食品视为与乳品、

畜禽屠宰、酒类和食盐类似的东西，安全性近似。只有在一
种情况下卫生部才会介入转基因安全管理，那就是发生了转
基因食品的急性毒性事件、集体中毒事件等。但是公众对转
基因的最大质疑，并不是急性毒性危害，而是非常慢性的的
危害，很可能是2代或者3代人才能表现出来的危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有《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送
审稿）》，《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其实都不负责转基因
的食品安全评审。



3、转基因主粮作物的科研、生产，缺乏实质性法律约束

《粮食法（草案）》中虽然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擅自在主要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但是“不得擅
自应用”这条规定，并没有强制约束力。现实是，在没有完
善立法的条件下，转基因技术获得巨额拨款，全面推进，并
出现许多违法违规行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态势。



4、主管部门承认转基因立法漏洞很多

在“生物安全国际论坛第五次研讨会”上，公众代表指

出转基因立法漏洞很多。农业部的一位处长也承认了这一点。
当时指出了三个漏洞：

首先，关于常规种子审批的有关规定，并不要求对其进行
转基因检测，所以根本不可能知道其是否是转基因种子。一
些知名科学家就是借此蒙混过关，将转基因种子以常规种子
的名义申报通过，并市场化。从2000年到2008年，通过国家
合法机构审定的玉米品种就达到3150个，这些作物种子中有
多少是转基因？天知道。



其次，最近几年每年进口5000、6000多万吨转基因大豆，

却不对其草甘膦农药残留进行检测，因为没有检测标准。而
进口的转基因大豆草甘膦残留是国内普通作物残留标准的20
倍左右。

再次，由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杂交后产生的新的
作物品种，相关规定中，没有要求对其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安
全试验和审批，而是把它看做常规品种来审批。此漏洞将转
基因作物合法化。



类似的法律问题还有很多，所以迫切需要制定一份针对
转基因的大法。



三、发展规划和经费问题



新闻报道曾指出，国家对转基因品种的研发支持是300亿
元，是同期常规育种经费的166倍。农业部林敏回应，不知道
这个数据从何而来。但是林敏并未给出准确的数据，转基因
育种、常规育种到底是多少钱。二者差距到底是多少。

不过有一个数据肯定是准确的。2008年7月9日，国务院
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
项。拟投入资金约240亿元人民币。

另光明网文章披露，围绕转基因产业化，中国已经投入
1200亿元。文章未给出数据来源，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权
威科学家估算，如果将转基因重大专项资金、科技部“973计
划”、“863计划”以及“支撑计划”等涉及转基因的部分，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涉及转基因的部分，各部门、各省市和生
物技术公司的投入，将这些都加在一起，应该有1200亿。



另一位资深专家推断，虽然找不到准确数据，但是有一
点可以断定，转基因育种与常规育种经费的差距极为悬殊，
几十倍、上百倍都有可能。

这样畸形的投资比例，导致农业技术人员不得不搞转基
因。若是反对转基因，很可能就没有饭吃。



四、科研内容的漏洞



很多专家学者认为转基因育种开发并不是什么高端技术、
新技术。而转基因赖以立足的基本理论基因基础科学，还有
生命科学、生物防卫技术，则是我们应该大力支持的。



另外，近年来我国国民的身体素质呈现下降趋势。广西
在校大学男生精液过半不合格；中国不孕不育患者超5000万
（加拿大科学家的研究却发现，食用了转基因玉米的孕妇和
胎儿血液中含有转基因毒素。93%孕妇的血液中检测到转基
因Bt毒素。80%孕妇的脐带血中也检测到Bt毒素。在非妊娠
检测组中，69%血样中检测到毒素）；我国每年新增胃癌40
万，占全世界42%，类似的报道很多。还有，许多养殖户的
家中地面上堆满玉米，却不见老鼠。

所有这些与非法、合法的转基因有什么关系？不得而知。
国家应该多做这样的大型调查和研究。



五、科研体制易被跨国公司分化瓦解



表面上美国是一个相信分权、市场、自由和民主的国家，
但在转基因的基础研究上，却采用国家集中体制。1997年5月，
美国成立了植物基因跨部门工作组（IWG），由总统直接挂
名领导，国家科技委员会所属的科技政策办公室牵头，实施
国家植物基因组（NPGI）计划，该计划协调了国家科学基金
（NSF）、农业部（USDA）、能源部（DOE）、国家卫生研
究院（NIH）、国际发展署（AID）、森林服务部门
（USFS）、预算管理办（OMB）和科技政策办（OSTP）等
几乎所有相关部门，利用国家集中体制，做出了许多基础性、
重大的研究成果。

而中国则是散兵游勇，一盘散沙。中国的转基因和种业
研究的研发费用，分散于各高校、科研院所及种子公司。很
容易就被跨国公司分化瓦解。新闻报道中关于我国种业的危
机已经讲的很多，不再赘述。



六、安全评估和实验问题



1、应有专项经费用于安全性评估试验

有消息称，国家曾有规定，转基因专项经费中20%用于
安全评估试验。但是这个规定却被转基因院士的一句话否决
了，“很安全，不用做”。



2、张启发、黄昆仑的8天BT毒蛋白灌胃实验缺乏科学态度

张启发院士获得了两个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依据之一
是8天抗虫BT蛋白灌胃实验。实验中，用外界培养的BT蛋白
给小白鼠灌胃，小白鼠安全，得出结论转基因水稻安全。张
启发解释，按照小鼠单位重量的BT蛋白灌胃量，相当于体重
60kg的人吃120吨转基因稻米，而人一辈子根本不可能吃这么
多稻米，所以转基因水稻比喝水还安全。

这个实验表明他们将外界培养的BT蛋白，等同于转基因
水稻中的BT蛋白。他们认为抗虫BT蛋白植入稻米的过程是物
理过程。但这个过程不是物理过程，也不是化学过程，而是
更为复杂、高级的生命过程。



打一个简单比方。一个人若是中了一枪，子弹没有取出
来。若是这个人还能活下去，并且结婚生孩子，那么孩子体
内绝对不会有子弹。子弹进入身体的过程是物理过程，子弹
不会遗传给下一代。但是转基因育种过程却不是这样，外源
基因会遗传给下一代种子。这是根本性的差别。

抗虫BT毒蛋白灌胃安全，并不能证明转基因BT水稻安全。
苏格兰科学家普茨泰的实验，两个对照组，用转基因毒蛋白
与马铃薯混合后喂养老鼠，用转基因土豆喂养老鼠，第一组
没有出现问题，第二组却出现了问题。



3、进口转基因大豆实验缺乏科学态度

90天喂养SD鼠抗农达转基因大豆 40-3-2实验，90天喂养
SD鼠抗草甘膦转基因玉米NK603实验。两个实验，疾控中心
没有检测样本的转基因成份，以验证其是不是转基因品种。
也没有检测样本的草甘膦农药，以验证其与进口的大豆是不
是同一种类型的产品。



4、现有的实验和评价体系是不够的

农业部编发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知识100问》第26页中宣
称，“科学发展至今，研究出了一系列世界公认的实验模型、
模拟实验、动物实验，完全可以代替人体实验。对于人和动
物的差别，有一些设计可以弥补，比如剂量、极限条件等。”

这段话站不住脚。如果说现有的实验是足够的，那么就
应该说科学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已经非常明白，已经完全可以
解释癌症等疑难杂症为什么发生。不仅可以解释，也可以治
疗这些疾病。但是众所周知，人类对许多疑难杂症还不清楚，
人类对自身、对生命科学还有很多根本不知道。



食品毒理学安全评价动物试验分四个阶段：1天的“急性
毒性”试验；30天的“亚急性毒性”试验；90天的“亚慢性
毒性”试验；730天的“慢性毒性”试验。即使按照现有的毒
理学实验的评价体系，目前所做的实验也是不够的。

法国科学家塞拉利尼做了2年的转基因喂养老鼠实验，发
现老鼠长了很大的肿瘤。2013年6月29日，欧盟拨款300万欧
元，资助一项使用NK603转基因玉米饲养老鼠的实验，实验
为期两年。中国应该与时俱进。

我们需要更为长期的、全面的、客观、真实的实验和评
估体系。包括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包括对转基因作物附带产
品（如草甘膦农药等）的实验。这方面的实验是很不够的。



七、审批过程黑箱操作



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是颁布转
基因安全证书的机构，其中多人是搞转基因的。自己申请、
自己审批，自己是运动员，自己是裁判员，黑箱操作，难以
保证科学性、客观性。这种审批必须改变。



八、转基因大豆的审批问题



1、审批文件不规范

2011年9月30日，顾秀林等四人向主管部门递交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表，要求出具文件：美国孟山都公司转基因大豆出
口中国的全套申请文件、农业部批准其进口的全套审批文件，
还有中美双方的科学实验报告。

根据国务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1年5
月23日颁布实施）、《农业部转基因进口安全管理办法》
（2002 年3月20日施行），对进口的转基因产品需要三方面的
科学实验文件和审批文件：



① 输出国家或者地区经过科学试验证明对人类、动植物、
微生物和生态环境无害；

② 经【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检测机构检测，确认
对人类、动植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不存在危险；

③ 农业部委托的技术检测机构出具的对人类、动植物、
微生物和生态环境安全性的检测报告。

2011年11月4日顾秀林获准进行查询，在主管部门提供的
文件夹中，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三方”科学实验报告的内容。



主管部门提供的孟山都公司的申请文件包括四份，“美国食品和药品
管理局关于食用安全批文”（1996年）、“美国农业部动植物检疫局关于
环境安全批文”（1994年）、一页纸的申请表、“毒理学研究动物试验报
告”。这些文件内容并不符合中国法律规定。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关于食用安全批文”的主要内容是，将孟山
都公司的申请文件和结论重复一遍：

“……你公司（孟山都）的结论是：此一新大豆品种和现有市售大豆

品种，在产品成分、安全性以及其他相关指标上没有物质上的不同，因此
上市前无需进行复审及批准。本次咨询的所有材料均已归档于BNF001，
由市场准入批准办公室保管。”

“根据这次咨询的有关数据的描述及提供的信息，新的大豆品种依照
21 CFR 170.30(f)(2)的含义似乎没有显著不同。因此关于此产品我们没有

其他要问的问题。但是，你们也知道，保证孟山都公司营销的食品安全、
有益健康，并遵循其他相关的法律与法规，是贵公司的责任。”（生物技
术公司咨询回函，BNF 000001. 美国FDA  Biotechnology Consultation 
Agency Response Letter BNF No. 000001）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并没有对孟山都公司的产品进行
科学试验和检测，只是把孟山都公司的结论复述一遍，而后
说明孟山都公司对它的产品负有全部责任，潜台词是若出了
问题，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无需负责。

在“毒理学研究动物试验报告”的文件中，并不包括独
立的第三方单位做的动物实验，也没有孟山都公司的“毒理
学研究动物实验报告”。没有任何包含了记录数据、进行分
析的原始报告。



2、2013年6月批准进口三种转基因大豆，未公开实验报告和
审批文件

2013年6月农业部又批准进口三种转基因大豆，公众代表
要求公开实验报告，农业部说是商业机密，不予公开。





九，非法种植、流通，缺乏标识



中国是尚未批准主粮转基因生产的国家。但是，国家质检
总局公布：自2006年至2013年6月，欧盟总计通报了184次中
国输欧食品中被检测出非法转基因。其中，大米制品和含有
大米的制品175次。

媒体报道，转基因水稻种子和稻米已经遍布湖北、江西、
安徽、江苏、四川、湖南、河南、浙江等地。转基因大米被
混入普通大米中进入流通市场。

2014年4月，《新闻调查》记者在湖北省武汉市的一家大
型超市，随机购买了5种大米，3种含有含有转基因成分。

非主粮的转基因作物监管漏洞更多。许多学者高度怀疑
张杂谷是转基因品种。2010年，张杂谷已种植400多万亩。当
时新闻报道，计划在未来10至15年推广到1亿亩。张杂谷的审
批，有没有做过食品安全试验、环境安全试验不得而知。



陕西省渭南市销
售的棉籽油，原料为新
疆棉籽，批发价6元/升，
价格便宜，销售很好。



另外，国家要求对转基因生物及产品进行标识，但现实
中却有很多不标识的情况。比如国产的转基因木瓜几乎100%
是转基因，但是却没有标识。

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在做成食用油之后虽说有标识，但
是转基因大豆蛋白、转基因豆奶粉、水饺等食品中的转基因
大豆蛋白，许多豆制品中的转基因大豆成份都没有标识。



十、知名科学家知法犯法



监管、流通领域的大量漏洞，其源头在哪里？很明显，
是各级育种单位、科研单位。

根据2010年12月主管部门发布的1504号《公告》，共有
27个玉米品种被停止生产，其中4个品种属于违规商业化的转
基因玉米品种。这些转基因玉米品种最初都是以非转基因的
名义，申请参加国家品种试验、审定、登记并获通过的。

在被查获的4个转基因玉米品种当中，有3个品种的育种
人都是有名望的资深专家，其中还有人参与甚至负责国家农
作物品种的审定。这些知名科学家都没有受到有力处罚。



十一、没有科学刑事犯罪的规范



今天我们修建个下水道、盖个楼房，还有质量安全的终身
负责制度，但是涉及13亿人民的大事却无人负责。

转基因问题是涉及中华民族的大事情，但是我们看不到

相关的法律惩罚体系。我们需要明确科学刑事犯罪新规范和
量刑的新原则，要强化科学家、科研机构、商家、相关机构
的风险意识、后果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对于这样的
重大问题，需要有人和机构负责。



十二、没有生物国防体系



吕永岩少将曾指出，美国有两部生物国防法规（“公共
健康与生物恐怖主义应对法案”，“布萨特计划”），而中
国却没有生物国防法。美国参与生物国防行动的机构多达15
个。不仅有农业部，更有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
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环境保护署、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
商务部、卫生部、交通部、劳工部、能源部、退伍军人事务
部、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等等。而中国只有农业部负责转基
因育种。生物国防的机构还没有建立起来。美国从2003年开
始，为生物国防行动拨付600亿美元。

目前，我国的生物国防领域既无充足的技术准备，也无
充足的人员准备，也无充足的资金投入。构筑中国的“生物
国防”已经刻不容缓。



十三、没有善后赔偿机制



国家要求对转基因生物及产品进行标识，但尚有许多不标
识的情况，当公众购买了未经标识的产品后，却不能与生产
者和销售者打官司，不能得到赔偿或补救。若是出现环境损
害、健康损害，也难以诉诸法律。



结束语

根据以上各点，建议成立“转基因安全国家调查委员会”。
以国家安全、军队、环境、医学及有关部委、各方面专家、
公众代表为基础，对转基因问题进行全面国家调查。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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